
总编号            
宝鸡文理学院

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表

所在单位                         

姓    名                         

专业技术职务                     
申报层次                        
申报形式（晋级申报□ 首次申报□）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 表 须 知

1．本表供学院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申报使用。

2．一律打印或用黑色钢笔填写，内容要真实、准确。 

3.总编号由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填写。

4．“所在单位”填写申报人工作关系所在的系（部）、部门等。

5.“申报层次”按“优秀拔尖人才”、“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中青年教学科研骨干”等分类填写；“学习工作经历”从上大学开始填写。

6“专业技术职务级别”填写岗位设置后的专业技术职级。

7.“是否为我院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期内授权学科、支撑学科的二级学科及其以上方向的带头人”，若是，要填写清楚学科名称及研究方向。
8.“主要获奖情况”只填写与申报层次条件有关的获奖情况（只提供必要条件），其余奖励不填写。填写奖项时，要填写清楚奖项名称、授奖单位、授予时间、等次、个人排名等内容。

9.“主要科研成果”只填写与申报层次条件有关的科研项目、学术论文、专著等，其余科研成果不填写。（只提供必要条件）
（1）科研项目必须是第一主持人，要填写清楚项目名称、批准单位及批文号、批准时间、项目编号等内容。
（2）学术论文必须是独立或第一作者，要填写清楚论文题目、发表期刊及期刊类别（权威、重要、CSSCI、CSCI、CSCD核心库期刊）、发表时间等内容。

（3）学术专著必须是省级及以上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要填写清楚专著名称、出版社名称、出版时间、个人撰写字数等内容。
10.根据《选拔办法》规定：各系（部）成立由系（部）主任、系（部）党总支书记为组长的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其他单位成立由本单位负责人为组长的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推荐本单位人选。请在“所在单位初审意见”栏目中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11.填写时不得改变本表格式和版式，A4双面印装订，一式两份。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贴1寸照片

	所在单位
	
	现从事专业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层次
	
	学位名称
	
	

	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及取得时间
	
	专业技术职务级别
	

	是否为我院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期内授权学科、支撑学科的二级学科及其以上方向的带头人
	

	学习工作

简历
	

	个人申请理由

	根据（宝文理院党字[2010] 28号文件）规定，本人符合“               ”层次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申报条件，提出申请，请审查。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初审意见
	经   年  月  日（           ）（填所在单位名称）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           ）同志符合学院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         ”层次入选条件，同意上报。

组长签名      （盖章）    组长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业务工作情况
	主要
工作业绩和主要获奖情况


	

	审核
意见
	经审核，符合“                ”层次第（      ）项入选条件。
    学院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盖章）

                                                       年  月  日

	主要科研成果


	

	审核
意见

	经审核，符合“                  ”层次第（         ）项入选条件。

学院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盖章）

                              年   月   日

	学院职能部门会审意见

	经   年   月  日，学院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审核，  同志符合学院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                  ”层次入选条件，同意入选。

学院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领导小组审定意见
	经   年   月  日，学院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本人姓名）同志符合学院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                ”层次入选条件，同意入选。入选时间从2011年1月1日起计算。
学院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